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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6_89_93_E

5_87_BB_E5_8F_96_E7_c36_325559.htm 为彻底取缔土炼油活动

，从源头上杜绝劣质油流入成品油市场，保护消费者人身财

产安全，保护环境和国家资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

展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18号）精

神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一、本规定所称土炼油指

用简陋设备土法炼制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劣质燃料油

。 二、禁止生产、销售土炼油。一经发现生产、销售土炼油

活动，坚决予以取缔。 三、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针

对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打击土炼油活动实施方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有关部门责任，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

后组织实施。 四、打击土炼油包括： （一）取缔所有用于土

法炼油的生产、存贮场点； （二）取缔土炼油及其原料交易

活动； （三）取缔为土炼油制造设备活动。 五、取缔土炼油

场点的具体标准是： （一）熄灭火源，没收燃料； （二）抽

取全部原油、成品油并予以没收； （三）对贮油罐、箱、桶

及炼油炉就地作出炸毁等破坏性处理； （四）没收运油车辆

，拆除工棚； （五）占用耕地的，实现复耕。 六、取缔土炼

油原油交易活动的具体标准是： （一） 凡为土炼油违法活动

运输原油的，没收其运输的原油，追溯其来源，视情节轻重

，吊销驾驶员的行车执照，直至没收车辆。 （二）凡无证或

未按规定程序报批开采原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法》予以取缔，封填油井，没收钻采设备。 （三）坚决



打击破坏国家原油生产、输送设施，盗抢原油的活动。 七、

禁止运输土炼油。违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六十一条查处。 八、成品油批发企业、仓储企业、加油站

不得收购、储存、销售土炼油。违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至第五十一条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

，由发证机关吊销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 九、单

位和个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一

）为土炼油提供场地、电力、燃料等经营条件的； （二）制

造、销售土炼油设备的； （三）传授土炼油技术的； （四）

为土炼油提供原油的； （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

、支持、参与土炼油生产经营活动的。 十、发动、鼓励人民

群众积极举报制售土炼油行为，根据有关规定对举报有功人

员给予一定奖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